
附件2
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观鸟赛

项目规则

一、比赛项目

    本届赛事包含3个竞赛项目，每项比赛根据不同组别分别进行评比，自愿免费参加。比赛以区为单位统一组织报名，不接受个人报名。

    项目1：鸟类知识竞赛

项目2：实地观鸟赛

项目3：鸟类生态摄影作品评比

二、比赛规则

（一）鸟类知识竞赛
此项比赛为个人赛，设两个组别：小学组和中学组。要求在学校统一组织下，学生在校完成比赛。参赛人数不限。 

登录“鸟类知识竞赛”网络平台，线上注册答题。

网址：https://dytwy.bjedu.cn/birds

（具体操作，可在登录界面下载用户手册）
答题时间为每天8:00-17:00，休息日无法作答。

（二）实地观鸟赛

此项比赛为团体赛，设两个组别：小学组和中学组。参赛队员须在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将观察到的野生鸟类记录在册，组委会根据各队记录鸟类的种数进行评比。

具体规则：

1.组队原则

1.1 每队参赛队员4人；领队老师1人，需为参赛校在职教师；组委会为每队配备专业观鸟辅导员1人，共6人组成。比赛中如发现有多余人员、非本校人员或有证据证明观鸟借助外力，将直接取消参赛资格；

1.2 各参赛队员实名参赛，不得随意更换参赛队员。如比赛当天确因生病等特殊原因临时更换队员，须由参赛区说明原因，并开具证明；
1.3 参赛队员需整体行动，切不可由领队与辅导员分开带队，一经发现将取消该队比赛成绩；

1.4 各队观鸟辅导员由现场抽签决定；

1.5 各队根据自身需求，自行准备所需的双筒、单筒望远镜，图鉴、相机等物。
2.记录与成绩提交原则：

2.1 正式参赛队员至少2人看见或听见的鸟种，经辅导员确认后，方可记录在册。学校领队老师不可参与指认鸟种；

2.2 请认真填写所记录鸟种的地点、生境、数量，备注行为（停落、飞过、鸣叫、求偶、觅食等）。以上信息将作为评审的参考依据之一；

2.3 笼养、逃逸、死亡个体不做正式记录，不计入比赛成绩；

2.4 超出比赛规定的时间、区域的记录不计入比赛成绩；

2.5 统计鸟种数量并填写在记录册上；
2.6 分类系统基于《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》（第四版），如记录到记录册中未涵盖之鸟种，可填写在末页空格中；

2.7比赛过程中允许查阅图鉴等参考资料辅助识别鉴定，但不得借助手机软件、小程序等识别鉴定鸟种（含声音）；

2.8辅导员在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仅做其个人识别判定，参赛队员不得查看；

2.9最终提交记录册时，需正式参赛队员与学校领队老师同时到场方可录入成绩，并由工作人员填写比赛完成时间。

3.评比原则：

3.1 比赛时间小学组120分钟，中学组150分钟； 

3.2 评委认为不可能在记录时间、地点出现的鸟种不计入成绩； 

3.3 按最终评委审定后的有效鸟种数排名，有效鸟种数多者排名靠前。有效鸟种数相同者，以删除错误记录数量少者排名靠前。有效鸟种数与删除错误记录数量相同者，以比赛完成用时少者排名靠前；

3.4 记录中有超过8种为明显辨识错误或不符合记录原则，取消整个比赛成绩； 

3.5 超时10分钟提交成绩的队伍将取消整个比赛成绩。

学校领队老师：

4.1 对本校参赛学生的安全和组织工作负责，如遇突发情况及时联系区领队和现场工作人员；
4.2 自行制定比赛路线，注意返程时间，不前往危险区域；

4.3 可以参与寻找、拍摄鸟种用于学生识别，但严禁鉴定或间接鉴定鸟种；

4.4 各校领队老师需要跟队不可和学生分开，严禁家长及其他无关人员随队，一经发现将取消整个比赛成绩；
5.对于比赛其它争议，赛事组委会有最终解释裁定权。(三)鸟类生态摄影作品评比

此项目为个人赛，设三个组别：小学组、中学组、教师组。经区初评后，进入市级复评、终评答辩环节。
通过“鸟类生态摄影作品评比”网络平台提交作品。

网址：https://dytwy.bjedu.cn/birds2

（具体操作，可在登录界面下载用户手册）
具体比赛规则如下：

1.每人允许提交一件摄影作品。作品为参赛者独立完成，合作作品不予参评。且无版权争议，严禁抄袭或网上剽窃他人作品，一经发现将取消参评资格。
2.要求为本年度、北京市范围内拍摄的鸟类生态摄影作品；
3.拍摄对象应为自然环境下的野生鸟类（黑天鹤、家鸽、动物园饲养的鸟类等，不在参评范围内），诱拍、棚拍等有明显人为因素控制、违背生态伦理道德的摄影作品不予参评；

4.参赛作品可以在不违背科学原理的前提下进行后期处理，但须在信息填报时注明全部处理过程；

5.大型专业摄影器材拍摄作品不在评比范围之列（焦段在500mm以上的）；
6.提交的照片必须保留全部拍摄信息，没有拍摄信息的照片不予参评，并保存好“JPG”格式原片备查；
7.部分经过市级复评的参赛作品，需参加终评现场答辩环节；

8.获奖作品需根据组委会要求提交电子版原文件，组委会有权将获奖作品用于非商业目的（包括不限于）活动宣传、推广、总结等；
9.对于比赛其它争议，组委会有最终解释裁定权。

比赛办公室联系方式：

联 系 人：李兆楠

    联系电话：15010461371

    邮    箱：guanniaosai@163.com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千福巷5号（原北锣鼓巷小学）二层生物教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中小学观鸟赛活动组委会

2026年3月
